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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灾后卫生防疫工作的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机构: 

         今年 7 月下旬，我市发生特大洪涝灾害。目前是有效控制传染病疫情发生的关键时期。

为切实保障灾区群众的健康需求，促进各项防疫工作措施的落实，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大

灾之后无大疫”的工作目标，根据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印发的《洪涝灾害防病技术指导手

册》（第二版）的要求，经市政府十四届三十九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就加强灾后卫生防疫

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作目标 

         按照“上下结合，点面结合，清消结合，防治结合”的工作思路，全面做好环境清理与消

杀、杀虫灭鼠、饮用水监测与消毒、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确保灾后不出现重大的食品中毒事

件和各种传染病，实现“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目标。 

         二、工作原则 

     （一）坚持以县（市）区政府为主体，各级卫生部门具体实施的原则。把灾后卫生防疫作为

各级政府灾后重建的主要工作来抓，由县（市）区政府统一领导、指挥和调度各相关部门，发

挥职能作用，真正形成工作合力。 

     （二）坚持以重灾乡镇、村屯为重点，卫生防疫工作全覆盖的原则。重灾乡镇、村屯要由

市、县卫生部门派出的卫生防疫小组依托省专家组的技术指导，全面推进灾后卫生防疫工作，

其它受灾区域由县级卫生部门负责，组织专门力量，指导灾区群众开展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 

     （三）坚持环境治理、防病消杀和食品安全监督并重的原则。灾后的卫生防疫工作要以环境

卫生清理为前提，突出做好环境消杀和传染病防治，切实加强饮食饮水的安全监管。 

         三、工作任务 

     （一）深入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在人群集中区域的淤泥、垃圾、粪便、死亡动物尸体、

受污染的食品与水源是滋生疫情的最大隐患，环境卫生清理是灾区卫生防疫工作的首要措施，

也是实施有效消毒、杀虫的基本前提。各县（市）区政府要抓紧组织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治理，

坚持组织专门力量与发动受灾乡镇、村屯群众相结合，以清除淤泥、垃圾、粪便和农村卫生厕

所为重点，深入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治理。畜牧部门负责灾区死亡动物尸体的收集与无害化处

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指导灾区灭鼠和卫生厕所修建。8 月 20 日前要完成受灾乡镇、村

屯人群集中区域的淤泥、垃圾、粪便、死亡动物尸体的清理和灾区集中人群区域临时无害化公

厕的修建工作。10 月末前完成灾区村屯以户为单位的粪便分离式卫生厕所的修建。 

    （二）做好灾区卫生防疫消杀工作。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各级政府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卫

生防疫消杀工作。市级卫生部门做好重灾区环境消杀指导工作，各县（市）区卫生部门要积极

组织指导灾区群众开展消杀。环境消杀可选用 1 吨水加 2 公斤漂白粉配制的消毒液喷洒。 

     （三）做好饮用水的修复、监测和消毒工作。水利部门负责灾区农村集中供水设施的清理与

修复；各级卫生部门要积极开展城市和农村集中式供水的监督与检测，重点监测灾区的集中式

供水、二次供水和自备水源的水质净化与消毒情况，严格执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的规定。指导灾区群众对散在水源进行卫生消毒，饮用水消毒可选用漂白精片，

每片可消毒 37L（公斤），维护群众饮水安全。 

     （四）加强灾区食品安全监管。各级食安委办公室负责组织卫生、工商、质监、农业、畜牧

等部门以受灾区域、过水食品生产企业、过水食品药品、因灾死亡禽畜为清理重点，全面加强

食品生产加工、流通、餐饮等环节的安全监管。严厉打击收购、加工、销售死亡禽畜、过水食

品、霉变粮食等行为，确保灾后食品药品安全。 

     （五）加强传染病防控。各级卫生部门要切实做好灾后防大疫的人员、技术和物资的准备，

立即恢复灾区儿童预防接种服务，建立传染病疫情应对预案和疫情应急处置机动队，完善本辖



区内应急救治医院各项准备，执行 24 小时疫情值班报告制度，加强传染病疫情相关信息的收

集与分析。提供针对性预警预测和防控策略，做到预警及时，防控有效。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做好灾后卫生防疫是实现灾区恢复重建的基础和保障，各级政

府和有关部门要提高对此项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广泛宣传动员，加强组

织领导。市、县要成立灾后卫生防疫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灾后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领导体

系。 

     （二）明确责任，落实分工。各级政府要把灾后卫生防疫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受灾乡镇、村

屯及其它受灾区域要明确包保领导及责任人，做到所有受灾区域都有人负责，不留死角。卫生

部门要在履行好自身职责的同时，搞好卫生防疫工作的综合协调和调度指挥；药监、工商、农

业、畜牧、水利等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切实履职尽责。 

     （三）加强技术指导，发挥专家作用。要依托省专家的作用，根据灾区的卫生防疫发展形

势，及时提出研判策略。组织省、市各级卫生防疫专家组深入灾区，进一步加强对灾区卫生防

疫工作的指导。 

     （四）搞好物资保障，确保及时供应。立足“抗大灾、防大疫”，储备充足的应急药品、器械

等，为有效遏制重大疫情提供坚实的物资保障。 

     （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病能力。宣传部门要组织各新闻媒体开设专栏，积极宣传

灾后防病知识。卫生部门要利用防疫消杀、专业指导、卫生监测等机会，发放宣传单，开展防

病宣传。各受灾乡镇和村委会要通过乡村广播或设置流动宣传车等形式强化宣传，提高灾区群

众卫生防病能力，确保实现“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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